
聊城市人民政府文件
聊政发〔２０１９〕１０号

聊 城 市 人 民 政 府

关于调整市级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

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属开发区管委会,市政府各部门、直属机

构:

为持续简政放权,不断扩大县(市、区)、市属开发区经济社会

管理权限,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«关于贯彻落实国发〔２０１９〕６号文

件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»(鲁政发〔２０１９〕８号),结合我市

实际,市政府决定取消市级行政权力事项７项,承接下放管理层级

行政权力事项１项,新增市级行政权力事项３项,下放至县级、市

属开发区实施的行政权力事项１５项.

各级、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做好衔接落实工作.有关部门要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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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消的事项制定后续监管措施;对于承接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权

力事项,要积极与上级业务部门沟通,按照省直部门指导开展实施

相关工作;对于下放管理层级的事项,要切实加强对下级业务部门

的监督指导,搞好相关业务培训,指导县、市属开发区实施相关权

力,并采取专项评估、满意度调查等多种方式,对基层实施权力事

项情况进行监督管理.

各级、各有关部门将衔接落实情况报送市政府职能办.

附件:１．承接落实鲁政发〔２０１９〕８号行政权力事项表

２．取消、下放市级行政权力事项表

聊城市人民政府

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３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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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１

承
接

落
实

鲁
政

发
〔 ２
０１

９
〕 ８

号
行

政
权

力
事

项
表

序
号

实
施
机
关

类
　
别

事
项
名
称

子
项
名
称

处
理
决
定

备
　
注

１
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行

政
许

可
假

肢
和

矫
形

器
( 辅

助
器

具
) 生

产
装

配

企
业

资
格

认
定

取
消

２
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行

政
许

可
公

司
( 企

业
) 名

称
预

先
核

准
取

消

３
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行

政
许

可
省

际
、 市

际
( 除

毗
邻

县
行

政
区

域
间

外
)

道
路

旅
客

运
输

经
营

许
可

承
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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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２

取
消

、 下
放

市
级

行
政

权
力

事
项

表

序
号

实
施
机
关

类
　
别

事
项

名
称

子
项
名
称

处
理
决
定

备
　

　
　
注

１
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行

政
许

可
在

城
市

供
水

、 供
气

、 供
热

、 管
道

及
设

施
安

全
距

离
范

围
内

搭
建

建
筑

物
、 构

筑
物

和
堆

放
物

品
审

批
取

消

２
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其

他
行

政
权

力
道

路
运

输
车

辆
二

级
维

护
备

案
取

消

３
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其

他
行

政
权

力
企

业
法

人
在

异
地

增
设

或
者

撤
销

分
支

机
构

的
登

记
取

消

４
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其

他
行

政
权

力
企

业
法

人
在

国
外

开
办

企
业

或
增

设
分

支
机

构
的

备
案

取
消

５
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其

他
行

政
权

力
市

内
浮

桥
审

批
取

消

６
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其

他
行

政
权

力
办

理
工

程
质

量
监

督
手

续
新

增

７
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其

他
行

政
权

力
房

地
产

估
价

机
构

备
案

新
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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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实
施
机
关

类
　
别

事
项

名
称

子
项
名
称

处
理
决
定

备
　

　
　
注

８
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其

他
行

政
权

力
人

防
工

程
质

量
监

督
登

记
新

增

９
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行

政
许

可
社

会
团

体
成

立
登

记
、 变

更
登

记
、

注
销

登
记

和
章

程
核

准
下

放
至

市
属

开
发

区
行

政
审

批
服

务
局

由
市

、 县
( 市

、 区
) 人

民
政

府
行

政
审

批
部

门
、 市

属
开

发
区

相
关

部
门

按
事

权
划

分
实

施

１０
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行

政
许

可
民

办
非

企
业

单
位

成
立

登
记

、 变
更

登
记

、 注
销

登
记

和
章

程
核

准
下

放
至

市
属

开
发

区
行

政
审

批
服

务
局

由
市

、 县
( 市

、 区
) 人

民
政

府
行

政
审

批
部

门
、 市

属
开

发
区

相
关

部
门

按
事

权
划

分
实

施

１１
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行

政
许

可
市

属
非

公
募

基
金

会
成

立
、 变

更
、

注
销

登
记

下
放

至
市

属
开

发
区

行
政

审
批

服
务

局

由
市

、 县
( 市

、 区
) 人

民
政

府
行

政
审

批
部

门
、 市

属
开

发
区

相
关

部
门

按
事

权
划

分
实

施

１２
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行

政
确

认
慈

善
组

织
认

定
下

放
至

市
属

开
发

区
行

政
审

批
服

务
局

由
市

、 县
( 市

、 区
) 人

民
政

府
行

政
审

批
部

门
、 市

属
开

发
区

相
关

部
门

按
事

权
划

分
实

施

１３
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其

他
行

政
权

力
社

会
团

体
印

章
式

样
、 银

行
账

号
备

案
下

放
至

市
属

开
发

区
行

政
审

批
服

务
局

由
市

、 县
( 市

、 区
) 人

民
政

府
行

政
审

批
部

门
、 市

属
开

发
区

相
关

部
门

按
事

权
划

分
实

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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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实
施
机
关

类
　
别

事
项

名
称

子
项
名
称

处
理
决
定

备
　

　
　
注

１４
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其

他
行

政
权

力
社

会
团

体
负

责
人

备
案

下
放

至
市

属
开

发
区

行
政

审
批

服
务

局

由
市

、 县
( 市

、 区
) 人

民
政

府
行

政
审

批
部

门
、 市

属
开

发
区

相
关

部
门

按
事

权
划

分
实

施

１５
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其

他
行

政
权

力
市

管
民

办
非

企
业

单
位

印
章

、 银
行

账
号

备
案

下
放

至
市

属
开

发
区

行
政

审
批

服
务

局

由
市

、 县
( 市

、 区
) 人

民
政

府
行

政
审

批
部

门
、 市

属
开

发
区

相
关

部
门

按
事

权
划

分
实

施

１６
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其

他
行

政
权

力
市

管
基

金
会

组
织

机
构

代
码

、 印
章

式
样

、 银
行

账
号

以
及

税
务

登
记

证
件

备
案

下
放

至
市

属
开

发
区

行
政

审
批

服
务

局

由
市

、 县
( 市

、 区
) 人

民
政

府
行

政
审

批
部

门
、 市

属
开

发
区

相
关

部
门

按
事

权
划

分
实

施

１７
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其

他
行

政
权

力
主

持
将

慈
善

组
织

清
算

后
的

剩
余

财
产

转
给

宗
旨

相
同

或
相

近
的

慈
善

组
织

并
向

社
会

公
告

下
放

至
市

属
开

发
区

行
政

审
批

服
务

局

由
市

、 县
( 市

、 区
) 人

民
政

府
行

政
审

批
部

门
、 市

属
开

发
区

相
关

部
门

按
事

权
划

分
实

施

１８
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其

他
行

政
权

力
慈

善
组

织
变

更
捐

赠
财

产
用

途
备

案
下

放
至

市
属

开
发

区
行

政
审

批
服

务
局

由
市

、 县
( 市

、 区
) 人

民
政

府
行

政
审

批
部

门
、 市

属
开

发
区

相
关

部
门

按
事

权
划

分
实

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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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实
施
机
关

类
　
别

事
项

名
称

子
项
名
称

处
理
决
定

备
　

　
　
注

１９
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行

政
许

可
药

品
经

营
许

可
证

( 零
售

) 核
发

、
变

更
、 换

发

委
托

下
放

至
茌

平
县

、 莘
县

、
冠

县
、
阳

谷
县

行
政

审
批

服
务

局

由
市

、 县
人

民
政

府
行

政
审

批
部

门
按

事
权

划
分

实
施

２０
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行

政
许

可
药

品
零

售
企

业
经

营
质

量
管

理
规

范
( G

SP
) 认

证

委
托

下
放

至
莘

县
、

冠
县

、
阳

谷
县

行
政

审
批

服
务

局

由
市

、 县
人

民
政

府
行

政
审

批
部

门
按

事
权

划
分

实
施

２１
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行

政
许

可
从

事
第

三
类

医
疗

器
械

经
营

许
可

委
托

下
放

至
茌

平
县

、 莘
县

、
冠

县
、
阳

谷
县

行
政

审
批

服
务

局

由
市

、 县
人

民
政

府
行

政
审

批
部

门
按

事
权

划
分

实
施

２２
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其

他
行

政
权

力
第

二
类

医
疗

器
械

经
营

备
案

委
托

下
放

至
茌

平
县

、 莘
县

、
冠

县
、
阳

谷
县

行
政

审
批

服
务

局

由
市

、 县
人

民
政

府
行

政
审

批
部

门
按

事
权

划
分

实
施

２３
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其

他
行

政
权

力
医

疗
器

械
网

络
销

售
备

案

委
托

下
放

至
茌

平
县

、 莘
县

、
冠

县
、
阳

谷
县

行
政

审
批

服
务

局

由
市

、 县
人

民
政

府
行

政
审

批
部

门
按

事
权

划
分

实
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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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有关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,市政协办公室,市监察委,
市法院,市检察院,聊城军分区.

　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４日印发　


